
高雄市第109期市地重劃區
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

時間 會議議程

10:00~10:10 主持人致詞

10:10~10:30 土地開發處簡報

10:30~11:00 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

11:00~11:30 綜合答覆
114.09

報告單位：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 01



簡
報
大
綱

一 座談會後辦理情形

二 重劃地區及其範圍

三 辦理依據

四 辦理重劃原因及其效益

五 重劃區內土地權屬情形

六 變更後都市計畫配置

七 重劃負擔及土地分配比率

八 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

九 預定工作進度

十 土地所有權人賦稅之減免
十
一 公告重劃計畫書、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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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座談會後辦理情形

重劃計畫書預審通過

都市計畫書公告發布實施

核定109期重劃計畫書

109期市地重劃座談會

114年04月09日

113年02月02日

114年08月13日

114年07月24日

市府報請內政部(地政司)啟動重劃計畫書預審作業程序

市府修正都市計畫書圖報請內政部(國土署)核定

市府檢送預審通過之重劃計畫書報請內政部正式核定



高雄市
大寮區

1.2km
3分鐘

1.2km
3分鐘

前
庄
路81期重劃區

81期重劃區

重劃位置

二 重劃地區及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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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2（附）

道（附）

住2（附）

綠（附）

人道（附）

二 重劃地區及其範圍

北區塊 約0.1617公頃

南區塊 約0.2588公頃

總面積約0.4205公頃

東至：中興路(含部份道路) 。

西至：水源段216、218、218-1、
188、189、196-1地號西
側地籍線。

南至：中正路北側。

北至：水源段216、214、201、
201-2、208-1、208-3、
209地號北側地籍線。

東北至：明德路。
西南至：山子頂段3265-23

地號土地。
西北至：平等路。
東南至：山子頂段3242-3

地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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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1項第2款

•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第16條。

法 令

• 114年7月24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11433613301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大寮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都 市 計 畫

• 業經內政部114年8月13日台內地字第1140264995號函核定

• 自114年8月26日起至114年9月25日止公告30日

重劃計畫書

三 辦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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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原因

◆本重劃區原係大寮都市計畫之人行步道、

市場用地及兒童遊樂場用地，經劃設長達

50餘年迄今未取得，嚴重傷害憲法保障人

民之財產權 ，為加速推動「還地於民」，

經納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後，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目前南、北區塊基地現況為鐵皮圍籬所搭

建之停車場使用且山子頂段內部有鐵皮建

物、明德路側有臨時性設施使用停車棚，

多數土地無法有效且積極使用，土地使用

與原規劃目的不符，土地閒置長期限制地

主權益，透過都市計畫變更調整使用分區

為住宅區及相關必要公共設施，以促進土

地利用及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重劃效益

公設用地類別 面積（公頃）

綠地用地 0.0608

人行步道用地 0.0391

道路用地 0.0397

小計 0.1396

辦理重劃原因及其效益四 北區塊

南區塊

◆重劃完成後，預期除可藉由
地籍整理消除土地畸零不整
現象，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並提昇舒適生活環境。

◆開發提供約2,809平方公尺
住宅區，無償取得約1,396
平方公尺公共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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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中華民國(交通部公路局)

中華民國(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私有

私有 公有

人數(人) 17 1(管理機關3)

人數比例 94.44% 5.56%

面積(公頃) 0.3712 0.0493

面積比例 88.28% 11.72%

五 重劃區內土地權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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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分區或用地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使用分區
第2種住宅區（附） 0.2809

66.80%
小計 0.2809

公共設施用地

綠地用地（附） 0.0608 14.46%

人行步道用地（附） 0.0391 9.30%

道路用地（附） 0.0397 9.44%

小計 0.1396 33.20%

合計 0.4205 100.00%

北區塊
0.1617公頃

南區塊
0.2588公頃

六 變更後都市計畫配置

備註：1.實際面積以重劃範圍完成邊界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2.住2建蔽率60％，容積率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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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重劃負擔及土地分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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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負擔

開發費用項目 金額
（萬元）

比率

工
程
費

道路工程(含人行步道工程) 210

2,027

12.53％

雨水下水道工程 75

污水下水道工程 78

路燈工程 97

號誌工程 232

整地工程 156

管線配合工程 207

綠地工程 182

地上物拆遷工程 595

規劃設計監造費 134

空氣汙染防制費 3

工程管理費 58

重劃
費用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653
749

重劃業務費 96

貸款利息 79

合計 2,855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公共設施項目
面積

（公頃）
比率

綠地用地(附) 0.0608

32.18%

人行步道用地(附) 0.0391

道路用地(附) 0.0397

小計 0.1396

抵充土地 -0.0063

合計 0.1333

平均重劃
負擔比率

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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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重劃負擔及土地分配比率

平均重劃負擔比率 32.18% + 12.53% = 44.71%

土地平均分配率 100% - 44.71% = 55.29%



八 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最小分配面積

圖 例

住 宅 區

街廓分配線

道 路

最小分配面積

未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1/2者，除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其他土地所有權

            人合併分配者外，應以現金補償之。

已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1/2者，得於深度較淺、重劃後地價較低之街廓按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或協調合併分配之。 11

半間
1間 申請與他人合併



八 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土地分配原則

無位次分配

原位次分配

土地分配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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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原位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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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前 重劃後

12

34

5

6 ③

② ①③⑤⑥

④⑥

抵
費
地

抵
費
地

圖例
重劃前地籍線 街廓分配線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地籍線 住宅區 分配位置

1

①



八 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無位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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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重劃前地籍線 街廓分配線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地籍線 住宅區 分配位置

1

①

重劃前 重劃後

6 ②
①

③ ④
1

2
3 4 綠

地
用
地

綠
地

用
地



八 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共有土地拆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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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共有土地之人數及面積超過半數以上
之同意或者是面積超過三分之二以上之
同意，得申請分配為個別所有。

共有人重劃後應分配土地面積達到最小分
配面積。

共有土地
拆單要件

條件一

條件二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第1項第4款

注意：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4項

倘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惟人數及面積未達申請門檻者，得協助通知其他共有人辦理拆單分配事宜便民服務



八 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拆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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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土地

應有部份面積達分配標準

經過同意

申請
單獨所有

共有土地共有人可藉由本次重劃於114年10月底前申請個別分配



八 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共有土地拆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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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1/4

乙
1/4

丙
1/4

丁
1/8

戊
1/8

甲
全

乙
全

丙
全

丁
1/2

戊
1/2

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共有人未提出異議，拆單結果確定。

重劃前 重劃後

如有其他共有人應分配土
地面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
標準時，仍分配為共有。



八 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共有土地拆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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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1/4

乙
1/4

丙
1/4

丁
1/8

戊
1/8

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共有人如提出異議，仍分配為共有。

甲
1/4

乙
1/4

丙
1/4

丁
1/8

戊
1/8

重劃前 重劃後



八 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土地分配-合併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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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

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

破產登記

不得
合併分配

未達最小分配面積二分之一
申請合併分配



八 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地上物拆遷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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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土地分配

妨礙工程施工

土地改良物
拆遷之要件



八 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地上物拆遷補償

21

土地改良物
種類

建築改良物

農作改良物 依「高雄市農作改良物及畜產遷移補償費查估標準」查估補償金額

依「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查估補償金額



八 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地上物拆遷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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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在查估日前7日以雙掛號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

人，請土地所有權人務必協助通知土地使用人或

土地管理者親自到場會同查估。一般而言，本處

在重劃計劃書公告期滿後，將立即展開查估作業。

查估
通知



八 市地重劃主要工作項目-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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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工程

整地工程

號誌工程

管線配合工程

地上物
拆遷工程

路燈工程

雨水下水道工程

汙水下水道工程

道路工程

相關規費

綠地工程



九

預
定
重
劃
工
作
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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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預
定
進
度
得
視
實
際
狀
況
酌
予
調
整

工
作
預
定
進
度
得
視
實
際
狀
況
酌
予
調
整

自112年06月至112年12月 選定重劃地區

自113年01月至113年03月 舉行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自113年04月至114年08月 研訂市地重劃計畫書報核

自114年08月至114年09月 公告重劃計畫書

自114年08月至114年09月 舉行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及處理反對意見

自114年12月至116年05月 公告禁止土地移轉及禁、限建等事項

自114年10月至114年12月 現況調查及測量（地籍測量實施計畫）

自114年04月至114年11月 工程規劃設計

自114年10月至115年05月 查定重劃前後地價

自114年10月至115年12月 查估及公告、通知發放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費

自114年12月至116年09月 工程施工

自115年06月至115年10月 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自115年11月至115年12月 分配草案說明會

自116年01月至116年05月 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自116年06月至116年09月 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

自116年10月至116年12月 交接及清償

自116年12月至117年03月 財務結算

自117年04月至117年05月 成果報告



十 土地所有權人賦稅之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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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期間

• 重劃地區內土地，於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為原來之使用而無收益者，

其地價稅或田賦全免。（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

完成後

• 重劃辦理完成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或田賦減半徵收二年。（土地稅

減免規則第17條）

• 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市地重劃負擔總費用得自土地漲價

總數額中扣除，土地增值稅並減徵百分之四十。（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0條）重劃後第
一次移轉



十
一

公告重劃計畫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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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間 計畫書圖自114年8月26日起
至114年9月25日止

市地重劃計畫書、圖，
存放於閱覽地點。

閱覽地點 反對意見

大寮區公所
大寮地政事務所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

土地所有權人對重劃計畫
書有反對意見者，應於公
告期間內以書面敘明理由
向本府提出，並應載明土
地所有權人姓名、住址、
土地坐落、面積並簽名蓋
章。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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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
第一次
移轉

提 醒

⚫ 重劃期間可以辦理繼承手續，不受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事項限制。
⚫ 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分配公告期滿前死亡，繼承人辦竣繼承登記後，

請向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申請原土地分配結果之所有權人更
正為辦竣繼承登記之繼承人名義。

繼承問題

⚫ 土地所有權人的通訊地址如有異動，除於報到時在簽到簿上逕行填載
外，會後亦可向報到區工作人員索取通訊資料更正申請表，填寫完後
交還報到區的工作人員，或電洽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企劃科，
便於日後相關資料能夠寄達到各位土地所有權人手上。

更正事項

⚫ 若有本區重劃相關問題，請洽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
企劃科陳乃菡小姐

⚫ 電話：(07)3368333#2620
⚫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七樓

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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